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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

项目概述

民办教育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，关系人民群众的切身

利益。为进一步深化民办义务教育规范，强化政府教育主体责任落实，

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，政府通过购买学位的形式，为民办义

务教育学校在校学生提供公共教育服务。

2021 年 5 月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《关于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

展的意见》，提出“加强对区域内义务教育的统筹，确保义务教育学位

主要由公办学校提供或通过政府购买学位方式提供”。

为贯彻落实国家深化民办义务教育规范的相关政策要求，2022 年

5 月，上海市出台《上海市政府购买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学位实施方案》

（沪教委财〔2022〕11 号），将购买学位作为规模调控的主要举措之一，

以进一步优化公民办义务教育结构。根据国家及本市相关要求，闵行

区制定了《闵行区深化民办义务教育规范工作方案》。

近年来，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、多元化教育需求，

闵行区积极引进优秀民办教育资源，推动公民办教育优质均衡发展。

义务教育阶段，闵行区学籍人数 2021 学年为 165963 人，2022 学年为

172430 人，增长 3.90%。其中：（1）小学学籍人数 2021 学年为 107666

人（公办学校为 78270 人、占比 72.70%；民办学校为 29396 人、占比

27.30%，其中随迁子女学校为 16101 人、占比 14.95%），2022 学年为

109689 人（公办学校为 81354 人、占比 74.17%；民办学校为 28335 人、

占比25.83%，其中随迁子女学校为14952人、占比13.63%），增长1.88%。

（2）初中学籍人数 2021 学年为 58297 人（公办学校为 45946 人、占

比 78.81%；民办学校为 12351 人、占比 21.19%），2022 学年为 62741

人（公办学校为 50078 人、占比 79.82%；民办学校为 12663 人、占比

20.18%），增长 7.08%。



3

根据闵行区教育局（以下简称“区教育局”）于 2022 年 8 月公示

的《2022 学年第 1学期闵行教育机构信息一览表》，闵行区教育系统共

有 32 所义务教育学段民办学校，包括 14 所小学（其中随迁子女学校

13所，自 2009 年起已全面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畴）、3 所初级中学、3

所完全中学、9所九年一贯制、3所十二年一贯制，与 2021 学年一致。

为进一步深化民办义务教育规范，达成国家和上海市要求的民办

义务教育规模调控目标，区教育局在统筹考虑区域内学校布局、民办

学校公参情况（即举办者属性、校舍情况）等因素的基础上，确定上

海市民办万源城协和双语学校、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、上海市民办文

绮中学、上海尚师初级中学等 4 所位于街道的学校和上海博世凯外国

语学校、上海市民办德英乐实验学校、上海市七宝外国语小学、上海

市民办上宝中学等 4 所位于镇的学校纳入购买学位范围，并参照上海

市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生均经费基本标准（不含财政支持民办学校

的“两免一补”和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）向民办义务教育学校购买

学位。政府购买学位后，闵行区民办义务教育规模降低，已达成国家

和上海市要求的民办义务教育规模调控目标。

本项目自 2022 年 9月起第一年实施，资金来源为区镇两级财政资

金一般公共预算。本次评价对象为“闵行区 2022 年深化民办义务教育

规范”项目所涉及的资金，即 2022 年 9月 1 日至 2023 年 3月 31 日购

买学位费用（共计 7 个月）。2022 年年初预算 1.00 亿元（含区级预算

1.00 亿元，镇级无年初预算），调整后预算 2.03 亿元（含区级预算 1.43

亿元，镇级预算 0.60 亿元），实际支出 2.03 亿元，预算执行率 100%。

本项目实施内容为：向上述 8 所民办义务教育学校购买学位，其中，

位于街道的学校补贴经费为 0.99 亿元，位于镇的学校补贴经费为 1.04

亿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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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价结论

本项目绩效评价总得分为 89.5 分，评价等级为“良”。其中，项

目决策类指标权重 20分，得分 17 分，得分率 85%；项目过程类指标权

重 20分，得分 19 分，得分率 95%；项目产出类指标权重 30分，得分

25.5 分，得分率 85%；项目效益类指标权重 30 分，得分 28 分，得分

率 93.33%。

主要绩效

1.逐步调控区内民办义务教育规模，保障民办学校稳定办学

为严格落实义务教育是国家事权和国家职责，应当依法由国家举

办的总体要求，闵行区根据国家和市级层面关于深化民办义务教育规

范的文件精神，在已有规范基础上，通过政府购买民办义务教育学校

学位，逐步调控区内民办义务教育规模，并达成市级层面对闵行区政

府主导义务教育规模调控的目标，以推动闵行区义务教育结构优化，

促进公民办学校健康协调发展。此举在推动政府主导义务教育的同时，

不仅能够保持民办学校的办学性质、招生计划、教学安排、师资力量、

安全保障、经费支出不变，尊重了民办学校的教学教务管理权利，延

续了学校既往的办学质量，也缓和了校方与教师、学生及学生家长之

间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，保障了民办学校的稳定办学。

2.多渠道开展政策宣传，满足民众教育需求

为实现公办义务教育为主体、民办义务教育为补充的预期目标，

增强学生家长对政府购买学位的政策认知和理解，闵行区充分运用公

众号、教育官网、家长会、微信、新闻网站、社交平台、口头宣讲等

方式进行政策宣传，学生家长对宣传力度满意度评价为 95.33%。通过

本项目的实施，不仅降低了学生报读民办学校的学费门槛，也满足了

就读民办学校学生的义务教育资源需求和多元化、差异化的教育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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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体而言，本项目实施的 8 所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在学业成绩、教学质

量、学生素质、学生近视率等方面较公办学校有一定优势，且部分学

校的质量监控检测成绩位于闵行前列。另外，8所学校课业压力与公办

学校持平，2022 年度均无重大安全事故发生。区教育局工作人员、学

校管理人员、学校教师、学生家长对项目整体满意度评价均在 90%以上。

存在问题

1.专项检查工作有待优化，项目实施质量还需持续跟踪

项目实施质量方面，2022 年区民政局对各校进行的非营利组织资

质性年检、区教育局对各校进行的教育质量评估监测督导的考核结果

达标率均为 100%，但项目专项检查工作还有待优化。

一是个别学校的专项检查工作还未开展完成，其考核结果未知。

根据闵教字〔2022〕115 号文规定的“组织审计，开展对政府购买学位

经费的专项检查”要求，区教育局于 2023 年 5月组织审计单位，对 8

所民办义务教育学校2022年度取得的政府购买学位收入及对应的限定

性支出情况进行检查，但截至 2023 年 9月底，仍有 1所学校（上海市

民办德英乐实验学校）的专项检查报告尚在修订过程中，其考核结果

未知，项目实施质量还需进一步跟踪。

二是个别学校的部分支出未实际发放完成或不属于实际发生的办

学支出，不符合闵教字〔2022〕115 号文的财务规定。根据审计单位已

出具的的 7 所学校的专项检查报告，有 1 所学校（上海市燎原双语学

校）的限定性支出不够合规，其纳入绩效考核工资支出的费用未实际

发放完成、纳入福利费支出的本校教职工子女学费减免不属于实际发

生的办学支出。余下 6 所学校均做到了专款专用，无资金结余，并符

合闵教字〔2022〕115 号文的财务规定。

2.政策发展的可持续性方向不够明确，财政支出或面临潜在风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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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政策发展的可持续性方向不够明确，2022 年作为本项目实施

的第一年，也是闵行区实施政府购买学位的探索年，市级、区级文件

对后续政策发展尚未有明确的整体走向和规划，影响项目实施长期规

划。二是财政支出或面临潜在风险，本项目作为政府调控义务教育规

模的实现方式之一，按照每个月 0.29 亿元（根据本项目 7 个月经费支

出 2.03 亿元计算得出）的经费支出进行测算，闵行区每年需花费近

3.48 亿元用于政府购买学位，投入经费较高，绩效目标不明确。若长

久实施，将对财政支出造成潜在风险。

3.关键性指标设置较少，绩效管理水平有待提高

一是关键性指标设置较少，区教育局作为行业主管部门，编制的

绩效目标申报表未能完整体现政府购买学位的预期目标和实施效益，

与项目政策的关联性有待加强。二是绩效目标不够全面，如效果目标

未考察项目实施对义务教育资源需求、民办学位占比等方面的影响。

三是绩效指标不够明确，如质量目标“民办学校购买学位准确性”、“民

办学校购买学位发放准确性”的指标值均为“准确”，未明确数量；又

如可持续性目标“区内民办义务教育规模逐步调控到位”，其指标值为

“逐步调控到位”，描述较为模糊，不够量化。

整改建议

1.细化专项检查制度，实时追踪和监督项目实施

一是建议区教育局督促审计单位和上海市民办德英乐实验学校相

互配合，及时推进专项检查工作完成。二是建议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

严格按照闵教字〔2022〕115 号文的财务规定和会计核算办法，依照准

确性、相关性的会计核算原则，完善对政府购买学位经费对应支出的

会计核算。三是建议区教育局结合闵教字〔2022〕115 号文规定的专项

检查内容要求，进一步细化检查的范围、内容和时间节点，制定并完

善专项检查制度。四是建议区教育局适当丰富年度专项检查的检查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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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，除资金审计外，全方位、多角度地对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实际情况

（如目标完成、组织实施、资金管理、产出质量、产出效果等），进行

实时追踪和分析评估，对项目实施的质量效果进行监督。

2.完善项目长期规划，测算经费优化支出结构

一是建议区教育局根据国家和上海市要求的民办义务教育规模调

控目标和深化民办义务教育规范目标，积极与市级部门反馈项目实施

难点，明确政府购买学位政策导向，关注后续政策的发展和侧重方向，

以及标准调整的可能性，以完善闵行区项目长期规划。二是建议区教

育局和区财政局结合项目规划，测算相关经费，进而优化未来支出结

构，降低潜在风险。三是建议区级部门加强与市级部门交流，沟通项

目发展的整体方向，了解财政资金的未来投向，以及上级财政支持的

可能性。

3.优化绩效指标设置，加强绩效目标管理

一是建议区教育局作为行业主管部门，将贯彻落实市级、区级政

策要领与编制项目绩效目标相结合，设置符合政策预期目标和实施效

益的关键性指标，并以关键性指标为抓手，带动公办学校优质化发展。

并根据政策的动态发展方向，设置可持续性指标。二是建议区教育局

今后在预算绩效目标管理方面，按照《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印发<上海市

财政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管理办法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沪财绩〔2020〕6

号）、《关于开展闵行区 2022 年度区级预算部门财政支出绩效（后）

评价工作的通知》（闵财评〔2023〕3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编制绩效目标，

绩效目标应与财务、业务管理要求相符，与项目预算、实际工作相匹

配，能够反映项目立项目的和预期达到的效果，并将绩效目标分解为

具体的绩效指标。绩效指标根据历年实施情况和当年服务需求，从数

量、质量、时效和效益等维度设置，并明确合理、可衡量的标杆值，

以考核项目完成情况和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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